
立法會 CB(1)1722/01-02(04)號文件

《《《《化學武器化學武器化學武器化學武器((((公約公約公約公約))))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對公眾及需獲取或使用化學品的機構的影響對公眾及需獲取或使用化學品的機構的影響對公眾及需獲取或使用化學品的機構的影響對公眾及需獲取或使用化學品的機構的影響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就《化學武器(公約)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對公眾及

有需要獲取或使用化學品的工業及其他機構的影響，闡述政府的意

見。

2. 概括來說，《條例草案》：

(a) 禁止涉及化學武器的活動；以及

(b) 就涉及指定化學品的獲准許活動，設定許可證及文件資料方

面的規定。

由於《條例草案》對於涉及化學武器的活動和涉及指定化學品的獲准

許活動，採用截然不同的處理方式，因此㆘文分開載述相關的影響。

禁止涉及化學武器的活動的影響禁止涉及化學武器的活動的影響禁止涉及化學武器的活動的影響禁止涉及化學武器的活動的影響

3. 就《化學武器公約》及《條例草案》而言，“化學武器”指：

(a) 有毒化學品1及其前體，但預定用於《公約》不加禁止的目的

者除外，只要種類和數量符合此種目的；

(b) 經專門設計的彈藥和裝置，而其可通過㆖述 3(a)項所指有毒

化學品釋出的毒性造成死亡或其他傷害；以及

(c) 任何經專門設計的設備，而且與使用㆖述 3(b)項所指彈藥和

裝置直接有關。

禁止的活動

4. 根據《條例草案》第 5 條的規定，任何㆟均不得使用任何㆟均不得使用任何㆟均不得使用任何㆟均不得使用、發展、發展、發展、發展、生、生、生、生

產產產產、管有、管有、管有、管有、參與轉讓㆖述第、參與轉讓㆖述第、參與轉讓㆖述第、參與轉讓㆖述第 3(a)3(a)3(a)3(a)至至至至(c)(c)(c)(c)項所指物品項所指物品項所指物品項所指物品，或為使用該等物，或為使用該等物，或為使用該等物，或為使用該等物

品進行軍事準備品進行軍事準備品進行軍事準備品進行軍事準備。

                                

1 “有毒化學品”是指通過其對生命過程的化學作用而能夠對㆟類或動物造

成死亡、暫時失能或永久傷害的化學品。其㆗包括所有這類化學品，無論

其來源或生產方法如何，也無論其是否在設施㆗、彈藥㆗或其他㆞方生產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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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們相信，《條例草案》第 5 條對於公眾或有需要獲取或使用化

學品的工業和其他機構進行的合法活動，不會造成妨礙。我們不能想

像香港㆒般市民或機構會因合法目的而有需要使用、發展、生產、管

有或轉讓任何㆖述第 3(b)及 3(c)項所指的物品。至於第 3(a)項所指

的物品，有關的化學品載列於《化學武器公約》的㆔個附表內(附表化

學品)。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有“但預定用於本公約不加禁止的目的者

除外2”此限定語，預定用於工業預定用於工業預定用於工業預定用於工業、農業、農業、農業、農業、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醫療、醫療、醫療、醫療、藥物或其他和、藥物或其他和、藥物或其他和、藥物或其他和

平目的的附表化學品平目的的附表化學品平目的的附表化學品平目的的附表化學品，不會視，不會視，不會視，不會視作化學武器作化學武器作化學武器作化學武器。換言之，涉及附表化學品

的和平活動本身不受禁制，但這些活動或須符合某些文件資料的規定

(詳見㆘文)。

6. 在條例草案委員會首次會議席㆖，有議員關注到，涉及附表化學

品的活動，視乎情況會被視為被禁止的活動或獲准許的活動，兩者分

野可能不明確。他們認為，工業、醫療和研究等機構的㆟員應能分辨

用作化學武器的化學品及為和平目的而使用的化學品，但有些獲取或

管有附表化學品的公眾㆟士，可能會無意㆗觸犯《條例草案》第 5 條。

7. 基於㆘列考慮因素，我們相信不知情的市民受《條例草案》第 5

條囿制的機會微乎其微：

(a) 公眾㆟士幾乎不能或相當困難才能取得具極度或很大危險性

的附表化學品；

(b) 除了極少數的例子外3，附表化學品未有已知的家居用途；及

(c) 部分附表化學品屬有毒化學品，並非㆒般㆟所能處理。

我們不能想像公眾㆟士會獲取或使用附表化學品作家居或其他非專業

用途。

8. 要分辨附表化學品用作化學武器抑或擬用於和平目的，需要驗證

意圖。《化學武器公約》採用此原理，而這原理亦非《條例草案》獨

有。以《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為例，該條例訂明“任何㆟管有任何腕銬

或其他為束縛㆟身而製造的工具或物件，或管有任何手銬、指銬、攻

擊性武器、撬棍、撬鎖工具、百合匙或其他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

                                                

2 《公約》界定“本公約不加禁止的目的”為：

(a) 工業、農業、研究、醫療、藥物或其他和平目的；

(b) 防護性目的，即與有毒化學品防護和化學武器防護直接有關的目的；

(c) 與化學武器的使用無關而且不依賴化學品毒性的使用作為㆒種作戰

方法的軍事目的；

(d) 執法目的，包括國內控暴。

3 極少數的附表化學品，或會少量㆞包括在㆒些家庭用品(如洗髮劑)的成分

內，但這些家庭用品不可能被包括在"化學武器"的定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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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將其作任何非法用途使用，[即屬犯罪]”。舉例來說，某㆟攜帶㆒

柄刀，這種行為本身並非罪行，但如果他企圖用該柄刀傷害他㆟，則

根據㆖述條例他有可能被控犯罪。

9. 《條例草案》第 29(2)條提供多㆒重保障，該條文訂明被控觸犯

第 5 條所訂罪行的㆟如證明以㆘事宜，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i) 他不知道、且不懷疑亦無理由懷疑有關物品是化學武器；或

(ii) 他知道或懷疑該物品是化學武器，但已採取所有合理步驟，將

他得知或懷疑的事情通知獲授權㆟員。

10. 總括而言，我們相信《條例草案》第 5 條不會對香港的公眾或機

構造成實際負擔。

發現化學武器後須作通知的規定

11. 《條例草案》第 7(1)條規定，任何㆟發現他相信可能是化學武器任何㆟發現他相信可能是化學武器任何㆟發現他相信可能是化學武器任何㆟發現他相信可能是化學武器

的物品的物品的物品的物品，必須通知獲授權㆟員，必須通知獲授權㆟員，必須通知獲授權㆟員，必須通知獲授權㆟員。應注意的是，附表化學品如擬用於和

平目的，不會視作化學武器，因此，《條例草案》第 7(1)條不適用於

該等化學品。

12. 正如我們在 2001年 11月 24日答覆助理法律顧問提問的函件內指

出，經審慎考慮及徵詢律政司意見後，我們擬修訂《條例草案》第 7(1)

條，在“相信”前面加入“有理由”的字眼。條文經修訂後，某㆟只有在

他有理由相信有關物品是化學武器的情況㆘，才有法律責任通知執法

機構。另㆒方面，有關修訂亦會令檢控工作更具客觀性，因為控方只

須證明㆒個合理的㆟在同樣的環境㆘會否相信有關物品是化學武器，

而毋須證明被告㆟是否確實相信有關物品是化學武器。修訂建議的目

的，是在公眾安全與公民自由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13. 我們相信，在香港發現化學武器的可能性甚低，因此《條例草案》

第 7(1)條，尤其是按㆖述建議修訂後，不會對公眾造成實際負擔。

與涉及附表化學品的獲准許活動有關的許可證及文件資料規定的影響與涉及附表化學品的獲准許活動有關的許可證及文件資料規定的影響與涉及附表化學品的獲准許活動有關的許可證及文件資料規定的影響與涉及附表化學品的獲准許活動有關的許可證及文件資料規定的影響

14. 《化學武器公約》規定締約國宣布涉及附表化學品的活動。㆒般

而言，該等化學品具有㆘列特性：

 附表 1 化學品：具高度潛在風險被用作化學武器的有毒化學

品和前體，而該等化學品可用作和平目的的用途極小或毫無

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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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2 化學品：具潛在風險被用作化學武器，以及可能被用

來生產附表 1 或附表 2 所列的㆒種或㆒種以㆖化學品的有毒

化學品和前體。該等化學品沒有被大量生產為商業產品作和

平用途。

 附表 3 化學品：可能被用作化學武器及可能被用來生產附表

1 或附表 2 所列的㆒種或㆒種以㆖化學品的有毒化學品和前

體。該等化學品可能被大量生產為商業產品作和平用途。

附表化學品的特性，已逐㆒詳列在本局 2002 年 5 月 9 日致立法會秘書

處函件的附件內。

15. 基於附表化學品的特性，以及有關化學品用於發展化學武器的潛

在風險水平，《化學武器公約》對涉及不同類別化學品的活動有不同

的規定。《條例草案》亦因此對涉及不同的附表化學品以及未列於附

表的特定有機化學品的活動，設定不同的許可證及文件資料規定。經

參考有關化學品的特性、1998 年和 2001 年問卷調查結果4，以及通過

現行貿易許可證制度收集的數據5，我們相信這些規定不會對公眾及有

需要獲取或使用化學品的機構造成實際負擔。我們的評估詳述如㆘：

附表 1 化學品

規定

 如設施營運㆟在某年內相當可能相當可能相當可能相當可能進行以㆘活動，他必須申領許

可證、定期擬備報告及備存紀錄：

⇒ 生產生產生產生產任何附表 1 化學品而不論數量多寡不論數量多寡不論數量多寡不論數量多寡；或

⇒ 獲取獲取獲取獲取、保有、保有、保有、保有、使用或轉移附表、使用或轉移附表、使用或轉移附表、使用或轉移附表 1111 化學品化學品化學品化學品，而該等化學品總量

超過超過超過超過 100100100100 克克克克。

                                                

4 政府分別在 1998 年 11 月和 2001 年 6 月向製造商、貿易商、醫療及研究

機構、化驗所等發出問卷。在 1998 年的調查㆗，我們向 638 間機構發出

問卷，其㆗ 80%作了回應。在 2001 年的調查㆗，受訪的 527 間機構㆗有

87%作了回應。

5 現時，根據《進出口條例》，輸入和輸出附表化學品須領取進出口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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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公眾㆟士幾乎不能取得附表 1 化學品，而且㆒般㆟有需要獲取

或使用任何附表 1 化學品作非專業用途的機會極微。我們預料

規定對公眾並無影響。

 據我們所知，香港並無生產附表 1 化學品。而且根據政府掌握

的資料，在過去數年間只有少數機構(包括研究機構、貿易商及

㆒政府部門)曾進口及/或使用兩種附表 1 化學品，最終作醫療

及研究用途，而涉及的分量甚少(以毫克計)。我們預料規定對

工業及其他機構並無影響或影響輕微。

附表 2 化學品

規定

•  如設施營運㆟在某年內相當可能生產相當可能生產相當可能生產相當可能生產、消耗、消耗、消耗、消耗某種附表 2 化

學品或對其進行加工對其進行加工對其進行加工對其進行加工，而該化學品的總量超過必須申領許超過必須申領許超過必須申領許超過必須申領許

可證的起始量可證的起始量可證的起始量可證的起始量 6，他必須申領許可證、定期擬備報告及備

存紀錄。

影響

 公眾㆟士很難才能取得附表 2 化學品，而且㆒般㆟有需要獲取

或使用附表 2 化學品作非專業用途的機會甚微。我們預料規定

對公眾並無影響。

 在 1998 年和 2001 年兩次調查㆗，只有(同)㆒間研究機構表示

有使用兩種附表 2 化學品作研究用途。我們預料規定對工業及

其他機構影響輕微。

附表 3 化學品

規定

 如設施營運㆟在某年內相當可能生產相當可能生產相當可能生產相當可能生產某種附表 3 化學品而該化

學品的總量超過超過超過超過 30303030 公噸公噸公噸公噸，他必須申領許可證、定期擬備報告及

備存紀錄。

                                                

6 就列於附表 2 的有毒化學品申領許可證的起始量為 100 公斤(其㆗㆒種有

毒化學品除外，該化學品的起始量為 1 公斤)。而列於該附表的前體的起

始量則為 1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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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建議的規定只在生產超過 30 公噸的附表 3 化學品時才適用。我

們預料規定對公眾並無影響。

 在 1998 年的調查㆗，只有 1 間工廠表示有生產 1 種附表 3 化學

品(但生產量低於 30 公噸)。在 2001 年的調查㆗，並無機構表

示有生產附表 3 化學品。我們預料規定對工業機構影響輕微。

未列於附表的特定有機化學品

* 特定有機化學品是指屬於除碳的氧化物、硫化物和金屬碳酸鹽以

外的所有碳化合物所組成的化合物族類的化學品。

規定

 如設施營運㆟在前㆒年內生產以㆘化學品，他必須作出呈報及

備存紀錄：

⇒ 任何未列於附表的特定有機化學品而總量超過超過超過超過 200200200200 公噸公噸公噸公噸；

⇒ 包含磷磷磷磷、硫或氟、硫或氟、硫或氟、硫或氟的未列於附表的特定有機化學品而總量超過超過超過超過

30303030 公噸公噸公噸公噸。

影響

 ㆖述呈報規定只在大量生產特定有機化學品時才適用。我們預

料規定對公眾並無影響。

 在 1998 年及 2001 年的調查㆗，共有 3 間工廠表示曾在對㆖㆒

年生產未列於附表的特定有機化學品7，其㆗只有 1 間的生產量

超過須作呈報的起始量。我們預料規定對工業機構影響輕微。

                                                

7 在 1998 年和 2001 年的調查㆗，分別有 6 間和 2 間工廠表示它們有生產炭

氫化合物或無機氣態化學品(該等化學品不受《化學武器公約》或《條例

草案》所管限)。如這些工廠的產品增加至包括附表化學品或未列於附表

的特定有機化學品，則視乎有關化學品的種類和數量，它們或須申領許可

證或作出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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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16. 總括而言，政府相信實施《條例草案》不會對公眾或有需要獲取

或使用化學品的機構造成實際負擔。

工商局

㆓零零㆓年五月


